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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

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停牌提

示性公告

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关于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修改基金合同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具体安排请见2023年7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发布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鹏华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鹏华500LOF，基金代码：160616）将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日（2023年9月11日）上午开市起至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生效公告日上午10:30停牌。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1日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调整申购费率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鹏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费率。 详情如下：

一、调整方案

本公司决定自2023年9月11日起，将下述基金的C类基金份额适用的申购费率调整为0，即对下述基

金的C类基金份额不再收取申购费用。

本次申购费率调整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

不利影响，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二、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3166 鹏华弘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 001381 鹏华弘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 003496 鹏华弘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 002019 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 003344 鹏华弘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三、重要提示

1、上述调整事项不涉及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订，本公司将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应更新。

2、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进行基金投资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1日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

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9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2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09月12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09月12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09月12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23年09月12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200万元（不含200万元），本基金管

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上述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

行公告。

（3）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

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9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3-081

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总经理车成聚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4日披露了《关于总经理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公司总经理车成聚先生计划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2023年9月8日，公司收到总经理车成聚先生的通知，车成聚先生于2023年9月5日至2023年9月8日

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共计1,753,02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0.06%），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11,510,288.4元（不含手续费）。 现将本次增持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计划主体：公司总经理车成聚先生。

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车成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5,027,09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69%。

（因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转股将可能导致车成聚先生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3、车成聚先生在本公告披露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车成聚先生在本公告披露前6个月未减持登记在其名下的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切实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

3、增持价格区间

本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

4、资金来源

车成聚先生的自有资金。

5、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本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

的期间除外）实施完毕。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

时披露。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增持。

7、本次增持主体承诺

车成聚先生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在增持期

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

易。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年9月5日至2023年9月8日期间，公司总经理车成聚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共计1,753,0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增持金额共计人民币11,510,

288.4元（不含手续费）。

（1）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日期

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股） 增持比例（%）

增持均价

（元）

增持金额（元）

车成聚 总经理 2023.9.5-2023.9.8 集中竞价 1,753,020 0.06% 6.566 11,510,288.4

注：表格中数据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前 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车成聚 总经理 集中竞价 105,027,091 3.69% 106,780,111 3.75%

注：表格中数据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资金未能筹措到位或 窗口期等因素，导致

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 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1128� � � � � �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2023-035

转债代码：113062� � � � � � �转债简称：常银转债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银转债” 2023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9月14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3年9月15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3年9月15日

本行于2022年9月15日公开发行的6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

称“常银转债”“可转债” 或“本期债券” ）将于2023年9月15日开始支付自

2022年9月15日至2023年9月14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常银转债。

3、债券代码：113062。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本行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5、可转债发行日期：2022年9月15日。

6、发行数量：6,000万张。

7、发行面值：每张人民币100元。

8、发行规模：60亿元。

9、可转债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0、可转债上市时间：2022年10月17日。

11、债券期限：发行之日起6年（2022年9月15日至2028年9月14日）。

12、转股起止日期：2023年3月21日至2028年9月14日。

13、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0%、第二年为0.40%、第三年为0.70%、第四年

为1.00%、第五年为1.30%、第六年为1.80%。

14、可转债付息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①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

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②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本行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本行A股股票的可转债，本行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③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5、最新转股价格：7.83元/股。

16、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7、可转债信用评级：AA+。

18、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9、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付息为“常银转债” 第一年付息，计息期

间为2022年9月15日至2023年9月14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20%（含

税），即每张面值100元的可转债派发利息金额为0.2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3年9月14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3年9月15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3年9月15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3年9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常银转债”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本行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行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

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

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

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元的可转债付息金额为0.20

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16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

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

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

值100元的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20元（含税）。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

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

值100元的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20元。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

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

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

联系人：盛丽娅

联系电话：0512-51601128

传真：0512-52962000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李超、吴浩

联系电话：021-20262000

传真：021-20262004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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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3年9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八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八名，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孔庆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工作需要，聘任刘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前对刘宇先生的教育背景及个人履历进行审阅并

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认为其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同意聘任刘宇先生为总经理，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刘宇先生简历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1日

刘宇先生简历

刘宇，男，汉族，1982年7月出生，籍贯内蒙古赤峰，中共党员。 200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8

月参加工作，经济师（金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公司律师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券从业资格，2005

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12月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

现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

问，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工作简历：

刘宇先生历任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助理，北京金隅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部长助理、董事会工作部副部长。

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2019年10月至2020年11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2020年11月至2021年01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1年02月至2021年03月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法律合规部部长（兼）；

2021年03月至2021年11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

顾问、法律合规部部长（兼）；

2021年11月至2023年09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

顾问、法律合规部部长（兼），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其间：2022年3月1日至2022

年6月30日，在中组部组织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第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23年09月至今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法律顾问，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刘宇先生除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情况；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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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总经理辞职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李衍先生递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因工作调整，李衍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衍先生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书面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李衍先生确认其与公司及

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的事宜。

李衍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衍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刘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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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戈利昔替尼研究成果在

《Annals� of� Oncology》发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戈利昔替尼的I期临床试验（JACKPOT8的A部分）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Annals�

of� Oncology》（《肿瘤学年鉴》，影响因子：51.8）。 戈利昔替尼是T细胞淋巴瘤领域全球首个且迄今为

止唯一处于全球注册临床阶段的高选择性JAK1抑制剂， 于2022年2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快速通道认定”（Fast� Track� Designation）。

《Annals� of� Oncology》 是欧洲肿瘤内科学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旗下的官方权威期刊，是肿瘤领域影响力最高的期刊之一，影响力全球排名前五。此次荣登《肿

瘤学年鉴》，是近5年淋巴瘤领域中国学者作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所发表影响因子最高的临床研究文

章。

一、关于戈利昔替尼

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是一种异质性强、侵袭性高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约占全球NHL

的7%~10%，我国PTCL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欧美国家，约占NHL的25%。PTCL具有亚型多、易复发和预后

差等特点，初治失败后复发难治性（r/r） PTCL患者预后极差，3年总体生存率仅为21%-28%，目前临床

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

JAK/STAT信号通路在包括T细胞恶性肿瘤在内的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戈利昔替尼是迪哲转化科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公司最早发现并验证了靶向JAK/STAT通路是

PTCL的高潜力治疗方案，通过靶向JAK/STAT通路能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与增殖。迄今为止，戈利昔

替尼是T细胞淋巴瘤领域全球首个且唯一处于注册临床阶段的高选择性JAK1抑制剂。 国际多中心注册

临床试验（JACKPOT8的B部分）结果显示，戈利昔替尼治疗r/r� PTCL展现出优异的有效率，以及良好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经独立影像评估委员会（IRC）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达44.3%，完全缓解率

（CRR）达23.9%，且在多种PTCL常见亚型中均观察到肿瘤缓解。戈利昔替尼作为新一代JAK1高选择性

抑制剂，对JAK家族的其他成员有200-400倍的选择性，属于临床目前亟需开发的新一代JAK抑制剂，

有效地降低了由于脱靶导致的药物安全性风险。 JACKPOT8的B部分研究中， 治疗相关不良事件

（TRAEs）大多可恢复或临床可管理，且耐受性良好，中位相对剂量强度100%，验证了戈利昔替尼作为

高选择性JAK1抑制剂的安全性优势。

戈利昔替尼凭借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连续四年在ASCO、EHA、ICML、ASH等多个国内外顶级学

术大会上亮相并获5项口头报告， 并于2022年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快速通道认定”（Fast�

Track� Designation）。

二、风险提示

由于药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早期研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周期长、环

节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上述在研产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临床试验的开展、审评和审批的结

果以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易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

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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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醋酸阿比特龙片（I）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 醋酸阿比特龙片（I）

剂型 片剂 片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300703、CXHL2300704 CXHL2300691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6月25日受理的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和醋酸阿比特龙片（I）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联合醋酸阿比特龙片(I)和泼尼松片 (AA-P)对比安慰

剂联合AA-P治疗高瘤负荷的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的多中心、随机、双盲的Ⅰb/Ⅲ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商品名：艾瑞康）于2021年12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获批适应症为联合

氟维司群用于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的经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复发

或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2023年6月，获批适应症为联合芳香化酶抑制剂作为初始治疗，适用于激素受体

（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1类新药， 是一种口服、 高效、 选择性的小分子

CDK4/6抑制剂。 全球首个上市的CDK4/6抑制剂为辉瑞公司研发的Palbociclib （商品名Ibrance），于

2015年2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目前已在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

并于2018年7月在中国获批上市。 其他已被FDA批准上市的CDK4/6抑制剂有诺华研发的Ribociclib

（商品名Kisqali）， 礼来研发的Abemaciclib （商品名Verzenio） 和G1� Therapeutics研发的

Trilaciclib（商品名Cosela），均已在国内上市。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

同类产品2022年全球销售额合计约88.7亿美元。 截至目前，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

发费用约75,409万元。

醋酸阿比特龙是一种雄性激素合成抑制剂，能够抑制CYP17酶复合体的生成，从而减少体内雄激素

产生。 醋酸阿比特龙片（I）是公司开发的改良新药，可促进醋酸阿比特龙的胃肠道吸收，提高其口服生

物利用度，同时可降低食物对醋酸阿比特龙药代动力学的影响，减小药物的个体变异。 目前，国内外暂无

同类改良型产品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醋酸阿比特龙片（I）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5,212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99� � �证券简称：环球印务 公告编号：2023-038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屈颖君女士的辞职报告，因工作调动，屈颖君女士申请辞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辞职后，屈颖君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屈颖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其负责的工作已交接完成，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

常开展。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向屈颖君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688063� � �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3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4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3年9月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43,218,677 24.61

2 派锂（厦门）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873,364 12.45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99,576 4.50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21,970 3.31

5 上海晢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9,000 1.96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35,980 1.44

7 恽菁 1,954,374 1.11

8 共青城新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0,000 0.99

9 扬州派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1,000 0.88

10 福建景和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9,448 0.51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99,576 7.61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21,970 5.61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35,980 2.44

4 恽菁 1,954,374 1.88

5 福建景和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9,448 0.87

6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802,407 0.77

7 许兰卿 763,585 0.74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23,331 0.70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722,166 0.70

10 UBSAG 714,597 0.69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8日

证券代码：603311� � �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3-045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至9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邮箱

touzizhe@goldensea.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3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9

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丁伊可女士

董事会秘书：穆玲婷女士

财务总监：任飞先生

独立董事：高镭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 下午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3日（星期三）至9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ouzizhe@goldensea.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说明会上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穆玲婷

电话：021-51567009

邮箱：touzizhe@goldensea.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1058� � � � � �证券简称：赛轮轮胎 公告编号：临2023-088

债券代码：113063� � � � � �债券简称：赛轮转债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袁仲雪控制的股份（含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

份）合计716,801,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7%，累计质押350,689,800股，占其控制公司股份总数的

48.92%。

2023年9月8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仲雪的通

知，获悉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

限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控制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注）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袁仲雪 是 76,689,800 否 否

2023年9月

8日

2024年9月

6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70% 2.46%

偿还债务、

日常经营

注：“赛轮转债” 自2023年5月8日起进入转股期，因此总股本存在持续变化情形，截至2023年9月8

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3,120,050,829股，上表涉及总股本的均按前述总股本数量计算。

二、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仲雪控制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控制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袁仲雪 219,249,164 7.03% 76,689,800 10.70% 2.46%

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 413,825,992 13.26% 220,000,000 220,000,000 30.69% 7.05%

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77,418,000 2.48% 54,000,000 54,000,000 7.53% 1.73%

袁嵩 2,300,000 0.07%

杨德华 4,007,969 0.13%

合计 716,801,125 22.97% 274,000,000 350,689,800 48.92% 11.24%

注1：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袁仲雪控制的企业，袁嵩为袁仲雪

之子，杨德华为袁仲雪配偶。 因此，瑞元鼎实投资有限公司、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袁嵩、杨德

华是袁仲雪的一致行动人。

注2：“赛轮转债” 自2023年5月8日起进入转股期，因此总股本存在持续变化情形，截至2023年9月8

日收盘，公司总股本为3,120,050,829股，上表涉及总股本的均按前述总股本数量计算。

注3：上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1日


